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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4_E6_96_87_E4_c122_484982.htm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后

制作的裁判文书，是反映案件争议和诉讼请求、记载司法活

动过程、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司法产品，对于贯彻执行法

律、解决矛盾纠纷、宣传国家法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具

有重要意义。而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则是衡量司法裁判的正

确公正、裁判文书的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有必要加

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探讨和研究。 探讨裁判文书的说理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说理的标准。有人认为，法官的职责就是查

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只要把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

道理说清楚了，就是达到了裁判文书说理的标准，这当然是

对的。 但是，考虑到裁判文书是要当事人履行的，而当事人

对裁判文书的理解和接受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司法裁判须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裁判文书的说理就不

能不分对象千篇一律，而应当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注意裁判文书说理的个性化与针对性。 我认为，法官应当

把是否能够实现案结事了，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标准或目标

。在实践中，如果法官能够自觉地把案结事了作为裁判文书

说理的标准，有助于取得以下效果：一是有可能使当事人胜

败皆服；二是败诉的当事人虽然不服，但看了裁判文书有针

对性的说理，也不得不罢讼息诉，这也能实现案结事了；三

是即使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继续申诉，裁判文书的说理

能够说服上级法院的法官或者信访人员，取得他们的支持和

赞同，最终也能实现案结事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裁判文书



的说理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案结事了的艺术。 当前对裁判

文书说理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千篇一律

，空话、套话较多，应当说这比较符合实际。 二是认为不讲

道理，裁判文书对应当阐述的道理当说不说，或者一笔带过

，或者含糊其词，常常是对控辩双方和原被告双方提出的各

种诉求和理由，在裁判文书中不予回应，甚至简单驳回，不

讲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也不论证法院作出裁判的根据。 三

是有些裁判文书不敢说理，对说理有顾虑和畏难情绪，这有

一定的代表性。 四是说理的能力低。 何谓裁判文书中的理呢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看法，我基本赞成裁判文书中的道理

分为五种观点： 一是事理。事理是所有道理的基础，一个案

件的事理不清，其他道理就没有根基。说事理就是把案件的

来龙去脉、本来面目和前因后果交待清楚，认定的证据确实

充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严密，使人看了客观、真实、可

信，不产生合理怀疑，感到法律真实就是客观真实。 二是法

理。所谓法理，就是法律根据，即裁判所依凭的法律条文、

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不包括学术观点。 三是

学理。学理就是法学理论，从实践中看，法学理论对裁判文

书的说理影响很大。在裁判文书中说学理，只能是在法律没

有规定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有公认学理的情况下。比较好的

办法是，法官把学理转化为裁判的法理。 四是情理。情理是

裁判文书不可不说的道理。由于法是人制定的，立法者在立

法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一定的情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就是

把法中所蕴含的情理阐发出来，把法所允许的情理运用到案

件的处理当中，而不是法外用情、法外说情。 五是文理。文

理主要指说理的形式和技巧，反映一个人的说理能力特别是



文字能力、思维能力、逻辑能力等，文理首先要讲究文字的

准确、通顺、恰当，其次要用当事人最容易明白的方式、最

容易接受的方式将出裁判文书的道理讲出来，不能搞有理就

不怕，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注重文理还要求从当事人而不是

法官的角度去考虑裁判文书是否能让当事人看懂、读懂，有

时候法官作为专业人员，法官认为简单的道理，但当事人不

一定懂。所以，必须根据说理的对象，研究说理的形式和技

巧。 最后，要研究“五理”如何结合。裁判文书的五种道理

，不是孤立的、分散的，而是综合的、整体的。裁判文书说

理的最高境界是五理并茂，五理有机统一。 正确处理五理之

间的关系，应当坚持事理是基础，法理是尺度，学理是辅助

、情理是佐料，文理是工具。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强，就是要

立足事理，严守法理，引用学理，佐以情理，善用文理。 那

么，裁判文书如何说理呢？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是注意理的来源。裁判文书的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法官搜索枯肠从脑子里抠出来的，更不是东抄西找的，而

是来源于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活动，是法官在阅读案卷材料、

把握事实证据、特别是通过开庭审判，从诉讼双方的诉辩中

总结出来的，从诉讼双方的辩论中听出来的，是法官通过调

查和发问挖出来的。 因此，一个重视开庭、善于开庭的法官

，往往是善于说理的法官，而一个不重视开庭，甚至认为开

庭是走过场的法官，往往也不善于说理，因为他忽视了裁判

文书说理的最重要的来源。重视庭审的功能，不仅是公开审

判、公正审判的需要，更是裁判文书充分、有针对性地说理

的需要。 二是要注意说理的针对性。裁判文书要认真回应、

反驳或赞同当事人提出的各种要求和理由，第一是针对当事



人提出的诉求和理由说理，要敢于回应当事人提出的各种不

合理诉求和理由；第二要针对决定案件法律关系的关键问题

说理，不要纠缠细枝末节。抓住关键问题正面说，往往能够

一招制胜。 三要注意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裁判文书的说理不

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也不是越短越好，越简越好。评价

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不能以长短论英雄，一定要根据案件的具

体情况和复杂程度，当长则长，长短适度，有时一句话就够

了。 所以，说理一要分析事和法，如案件是复杂的还是简单

的，是常规的还是罕见的，复杂的、罕见的要细说，简单的

和常规的要简说；二是要分析当事人的态度和情况，对于尊

重法律的，以及双方都认可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可以简说；

相反，对于双方不认可的事实和法律，或者当事人对法律的

认知和尊重比较欠缺的，就得细说。 四要注意围绕案件的疑

点说理。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除当事人或他

人对裁判结果、审判过程存在的疑点或者可能产生的疑惑。 

所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必须善于抓住案件中的疑点

和当事人的疑惑，有的放矢，展开说理。疑点，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案件中的疑点，包括事实疑点、法律适用疑

点。这种疑点是大家都能发现的，且容易形成共识的，所以

可以归结为客观之疑。 裁判文书中的客观之疑，是必须清除

的疑点和说理的重点，说理的效果必须达到足以释疑的程度

。 第二类是主观之疑，主观之疑是当事人、案外人包括有关

方面对裁判文书的置疑，可称主观之疑。主观之疑有时与客

观之疑是一致的，有时是悖离的，并且是因人而异的。所以

，法官应该根据当事人可能存在的疑点或疑惑，进行释疑。 

五是注意裁判文书说理的方法。裁判文书说理的方法是非常



重要的，很多裁判文书说理不够充分，往往不是无理可说，

而是说理的方法不对头。 裁判文书说理的方法，要根据论证

道理的需要进行，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叙述性

说理，即很清晰的描述案件故事，二是列举式，即当事人证

据和法律，三是论证式，即对裁判进行论证，四是解释性说

理，即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解释，五是归纳式或总结式，即通

过先叙述事实，然后总结出结论。 六是要注意研究说理的布

局，也就是裁判文书在什么地方说理。有人认为，说理就是

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的部分，“本院认为”之外的内容

就不是说理。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说理是寓于事实查

明和证据列举之中，很清楚地查明事实和很严谨地列出证据

并进行必要的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说理，正是有人不认为

这是一种说理，所以才会有忽视这个部分的逻辑和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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